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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师教字〔2019〕91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南宁师范大学开放共享大型仪器设备 
效益考核办法》的通知 
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现将《南宁师范大学开放共享大型仪器设备效益考核办法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附件：南宁师范大学开放共享大型仪器设备效益考核办法 

 

 

南宁师范大学            

2019 年 12 月 24日         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南宁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12 月 24 日印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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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南宁师范大学开放共享大型仪器设备效益考核办法 
 

为了加强大型仪器设备的管理，提高大型仪器设备的利用率

和使用效益，促进仪器设备开放共享，更好地为教学、科研服务，

根据教育部《高等学校仪器设备管理办法》（教高〔2000〕9 号）

和“教育部关于印发《高等学校贵重仪器设备年度效益评价表》（高

教司函〔2000〕10 号）的通知”精神，结合学校大型仪器设备的

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 

一、考核范围 

（一）单价在人民币 20万元（含）以上，纳入校、院两级开

放共享平台的仪器设备。  

（二）单台(件)价格不足 20 万元人民币，但属成套购置和配

套使用、总价在人民币 20 万元(含 20 万元)以上的成套开放仪器

设备。 

二、考核内容 

根据《南宁师范大学开放共享大型仪器设备年度考核评价表》，

以使用记录和有关证明材料为依据，对机时利用、服务收入、人才

培养、科研成果、功能利用与开发等方面内容进行考核。  

三、考核办法 

考核分为自查、学院考核、学校核查三个阶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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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自查阶段：由仪器设备负责人负责，自查阶段的主要任

务和程序是：  

1.对所负责的仪器设备本年度使用管理状况进行认真自查、

总结；  

2.依据《南宁师范大学开放共享大型仪器设备年度考核评价

表》和“填表说明”的要求，认真做好填报数据、材料的收集、整

理、统计工作，如实、准确填报《南宁师范大学开放共享大型仪器

设备年度考核评价表》，并将自查结果报学院考核小组。  

（二）学院考核阶段：由学院分管领导、实验室主任、设备管

理人员及有关专家组组成考核小组，负责学院大型仪器设备的考

核评价工作。主要任务和程序是：  

1.对学院大型仪器设备本年度使用、管理状况进行全面检查

总结，对存在问题督促整改；对每台仪器设备自查所填报的数据，

按要求逐项核定、评分；  

2.根据考核评价结果撰写本单位大型仪器设备年度总结，按

时将考核评价表及年度总结等资料上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中心。  

（三）学校核查阶段：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中心对大型仪器设

备年度使用效益情况做出总体考核评价（分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

合格四个档次），并向全校公布考核结果。  

四、时间安排 

（一）按年度考核，每年年底前，各学院组织自查和考核，并

将年度考核结果报送实验室与设备管理中心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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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学校抽查、核实；  

（三）向全校公布考核结果，并向上级部门上报有关数据报表。  

五、奖惩办法 

（一）评价结果将作为评选实验室及仪器设备管理先进单位、

先进个人和学校分配仪器设备购置、运行维修经费的重要依据。对

评价结果为优秀并取得突出成绩的有关仪器设备负责人和单位，

学校将给予表彰和奖励。  

（二）对考核中舞弊作假，数据严重失实的有关人员和单位，

将给予通报批评，并根据情节轻重，追究当事人及负责人的责任。  

（三）考核结果不合格的机组及所在单位要写出专题报告，查

明原因，提出整改措施。  

本办法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中心负责解释，自下发之日起开

始实行。 

 

 

 


